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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軍澳香島中學 

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 

 

2014 年 2 月 27 日修訂 

 

一. 引言 

本校本著人人平等的觀念，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，按教育局通告第 2/2009 號指引，

並就《性別歧視條例》下之《性騷擾條例》制訂校本的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》。性騷

擾是違法行為，會帶來民事法律責任，有部分行為 (例如非禮、跟蹤、電話騷擾等) 更

會同時帶來刑事後果。無論是學生、教職員、義務工作者、合約員工 / 服務供應商 / 代

理人，均須對自己所作的性騷擾行為負上個人法律責任。本校不容許性騷擾發生；一旦

發生，校內任何人都有權投訴；學校會確保所有人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

學習、進行課外活動、工作或提供服務 。 

 

二. 性騷擾的定義及例子 

1.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 

 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「性騷擾」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： 

 (a) 任何人如 

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

要求；或 

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，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名合理

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；

或 

(b)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

或具威嚇性的環境。 

 

2. 校園內性騷擾的例子： 

 (a) 以下是性騷擾的行徑的一些例子： 

 主動作出的身體接觸或動作。 

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。 

 涉及性的言論或笑話。  

 追問或影射別人涉及性的私生活。  

 展示使人反感或色情的資料如海報、艷照、卡通、塗鴉或月曆。  

 不受歡迎的邀請。  

 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通訊資料 (信件、電話、傳真、電郵等)。  

 盯著或色迷迷的看著別人或其身體部位。  

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，例如未經邀請為某人按摩或故意摩擦其身體。  

 觸摸或撥弄別人的衣服，例如掀起裙子或襯衫或把手放進其口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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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以下是一些在學校造成「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」的情景： 

 任何人用帶有性含意的漫畫教授與性無關的課題。  

 一群學生在小息及/或午膳期間在操場聚集，並對在場正在玩耍、聊天或逗

留的女同學評頭品足，部分女生因此不敢在操場逗留。 

 在男女同事共處一個教員室的情況下，有些同事將裸體照片用作螢幕保護

程式，或喜歡當異性同事在場時講色情笑話。 

 職員在校舍內其他教職員/學生聽到的範圍內講色情笑話或討論自己的性

生活。  

 一班學生在課堂討論時，強行把討論內容轉為與性有關的話題。不同性別

的學生因此感到冒犯，不想參與討論。 

 

 

三. 防止性騷擾措施 

1. 學校成立 「防止性騷擾小組」，成員包括校長、2 名副校長、訓導組組長、輔導組

組長 (最少由 2 名男性及 2 名女性組成)。如有需要小組委任合適的教師處理與學生

有關的性騷擾投訴。 

 

2. 聘用校外團體或人士時，學校會以書面或口頭通知教練或有關人士，校內禁止及不

容忍性騷擾行為。 

 

3. 學校透過教職員會議、工作指引、講座等，加強教職員對性騷擾的認識及預防方法；

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，加強學生對性騷擾的認識及預防方法。 

 

 

四. 處理性騷擾的機制 

1. 受性騷擾者應享的權利 

如學校內任何人士感到受性騷擾，可向學校投訴，或向平機會作出書面投訴。

平機會將對投訴展開調查，並盡力透過調解方式解決問題。若調解不成功，投訴人

可向平機會申請要求給予法律協助。 

 

2. 受性騷擾後可採取的行動 

(a) 即時表明立場，告訴騷擾者他/她的行為是不受歡迎的，必須停止。 

(b) 告訴信任的人，例如老師/同事，讓他們給予情緒上的安慰和建議。 

(c) 向學校作出正式投訴，要求調查及調解。 

(d) 亦可向平機會投訴。 

(e) 甚至可報案及/或向個別騷擾者提出法律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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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向學校投訴的途徑 

投訴人可循以下途徑作出投訴： 

(a) 向本校防止性騷擾小組投訴；或 

(b) 向教育局或相關政府部門投訴。 

 

投訴的途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性騷擾的投訴 

向校方 向教育局 向平機會 向警方/法院 

非正式 正式 

告訴信任的教

師或社工，要求

安慰、建議或協

助調解；教師或

社工需向校方

匯報。 

雙方接受 仍不滿 接受 不接受 

向本校防止性

騷擾小組投訴 

小組經調查後，把結果和

相應行動或處分告知投

訴及被投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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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學校調查的方法 

在收到正式投訴後，學校防止性騷擾小組應採取以下主要步驟處理投訴： 

(a)  啟動內部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步驟； 

(b)  將所有與性騷擾投訴的相關資料和記錄保密； 

(c)  通知被指稱的騷擾者有關指控的詳情； 

(d)  告知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會如何進行調查，以及誰人負責處理有關調查； 

(e)  如有需要，可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在調查期間避免接觸； 

(f)  如有需要可提供支援及輔導，包括向家長/學生/員工提供有關性騷擾的資料，

並為他們解答問題或疑慮(例如他們被性騷擾時應怎樣做)； 

(g)  接見投訴人，如投訴人是學生，可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； 

(h)  接見被指稱的騷擾者，如被指稱的騷擾者是學生，可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； 

(i) 接見有關投訴的證人，或向他們錄取書面陳述； 

(j) 評估證據，並作出決定； 

(k) 擬備書面報告，以書面把調查結果告知有關人士； 

(l) 如有需要，諮詢平機會的意見； 

(m) 決定是否需要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的行動。 

 

五. 投訴有效期 

所有投訴應在事發後三個月內向學校提出。但若有合理原因令投訴人延誤投訴，校

方會酌情處理。當事人亦可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或警方尋求協助。向平機會提出投訴

須於 12 個月內進行；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，則需於事發後 2 年內提出。 

 

六. 學校對投訴事件之懲處措施 

1.  如被投訴人為學生，事件若最後交由學校跟進，校方將依循訓導組《紀律處分準則》

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行動。 

 

2.  如被投訴人為員工，該員工將由校董會決定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行動。 

 

七. 修訂程序 

 若有需要，本校行政會議可修訂將軍澳香島中學 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》。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
